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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坑”是田野考古发掘中常用的术语，多用英文字母
“H”表示。目前，学术界对灰坑的概念、功能、绘制方式等方
面多有论述，但尚未形成共识性的结论，影响了后续研究。
基于以上背景，本文对灰坑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并结合考
古发掘简报与发掘报告公布的灰坑材料，对灰坑的概念、绘
制方式等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灰坑”之辨析

作为田野考古中最常见到的遗迹，“灰坑”的内涵与性
质至今未能得到一个共识性的结论。早期的田野考古指导
手册分别从灰坑的形制与功能对“灰坑”做出了解释，其中

《工农考古基础知识》将灰坑解释为塞满灰色土的坑，而《考
古工作手册》则提出“灰坑”即为窖穴，为原始社会时期的

“仓库”，均掘筑于地下，有圆形袋状、锅底形和长方形圆角
等不同形状。以上对于灰坑的解释有失偏颇，且过于宽泛，
因此造成考古发掘对灰坑不重视的局面。随着发掘水平的
提高，以及“透物见人”的考古学目标的提出，一些形状规整
储藏有器物的坑状遗迹从“灰坑”的概念中剥离出来，被重
新给予了“窖穴”“祭祀坑”的“身份”，学者们也进一步提出
了灰坑的内涵。燕生东认为灰坑实际上是“坑”和“坑内堆
积”的复合概念，且两者之间并未存在必然联系。付永旭将
其定义为遗址中填充有文化堆积的坑状遗迹。严文明先生
将灰坑视为一切窖穴和虽由人工挖成，但不知道其确切用
途的坑穴。蒋晓春提出“灰坑是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坑
状遗迹, 它包括垃圾坑、祭祀坑、器物坑、窖藏坑、殉葬坑、
陷阱等等”。回顾灰坑的“诞生史”，不难发现在“灰坑”这个
词被创造伊始，是被用来指代填充有灰土堆积的坑状遗迹，
而遗迹本身就是指代古代人类生产和生活留下的遗存，具
有人工属性，“窖穴”“垃圾坑”“墓葬”“祭祀坑”等是由于灰
坑使用的不同功能而被赋予的身份，因此，如今发掘简报、
发掘报告中所见的“灰坑”实际上是尚不知道确切用途的坑
状遗迹的代名词。

研究历程

“灰坑”一词肇始于安特生所撰的《中华远古之文化》一
书，书中描述“底部为红土层、其上部为文化纪之灰土。此二
土接触处、灰土层每作袋状，包于红土层上部。形如长筒，而
直径不一”，因其状似袋子，安特生将这类坑状遗迹称为

“pocket”，译为“袋形层”。关于袋状坑的用途，安特生也给
予了自己的推测，“此种袋形层中，未曾发现骨骸，故不能指

其为坟墓。又中实以此址各处寻常所见之灰土，而所藏陶器
及他器物，又极为破碎。推究其成因，因在未经灰土淹没之
前，形状颇似地穴，或即古时时期时代人民所居之地穴”。受
限于地质学的教育背景，安特生将“pocket”视为特殊的地
层堆积。

受安特生《中华远古之文化》对袋形坑一词的影响，
1926年，袁复礼先生发掘山西西阴村遗址时，将坑状堆积
称为“袋状灰色储积”。而“灰土坑”的名称是由于灰土坑中
的填充物大多为灰土，源于李济先生对殷墟遗址的第二次
发掘。自此，灰土坑成为常用名词，常见于发掘简报之中。该
阶段，学术界对于“地层（文化层）”和“灰土坑”的区分尚不
清晰，常将灰土坑开口之下和之上的堆积混为一谈（图一，
1）。发掘方法上，已经使用四分法发掘，对该种方法，夏鼐先
生在日记中，有详细的描述，“梁先生在侧，指示遇灰土坑时
应注意之点，谓宜先在中间作一十字交线，就其一象限中，
先行发掘，以求其与生土之边线，然后依边线作一横断面”，
与现在常使用的四分法无异。但在判断灰坑年代上，多以灰
坑出土器物断其年代。“灰坑”一词较早见于李济的《记小屯
出土之青铜器》与夏鼐撰写的《临洮寺窪山发掘记》，从此得
到了广泛认可。随着田野考古由以水平发掘发展成按文化
层（自然地层、土质土色、包含物的综合体）发掘，考古学者
们开始将坑内“填土”与之上的堆积区分开来（图一，2），但
在灰坑之间打破关系的表述上，与现在仍有一定的差异，如
庙底沟仰韶文化H25与H40、H43之间的打破关系是通过
H25、H43遗迹线的不完整体现的（图一，3），而现在则多用
虚线描绘出被打破灰坑的边线（图一，4）。

此外，在判断灰坑年代的手段上也较前段有了更进一
步的提高。回溯夏鼐在层位关系上修订六期说的历程，“出
土物以齐家式红陶间带柳条编物印纹者为多，其次为绳纹
带砂灰陶，表面土中有仰韶式彩陶二片，另有一片则在灰土
坑，似可证明其时代不能早于仰韶，只能同时或较晚。昨日
在辛店B仰韶遗址中，地面发现一带柳条纹之灰陶，似属齐
家文化”，为修正六期说提出了指向性的证据，实际上揭示
了早期灰坑中不能出现晚期器物，晚期灰坑中能出现早期
器物的地层学原理。陈梦家在《甲骨断代与坑位——甲骨断
代学丁篇》一文中，进一步阐述了如何利用坑位断代。“一个

只包含武丁卜辞的坑穴最早是武丁时代的储积，
也一样可能是武丁以后的储积”“某坑若只出武
丁卜辞，则同坑出土的其他实物不一定是武丁时
代的，可能是以后的，因此，不可以某坑的甲骨年
代来拘束同坑的其他实物的年代，反之，其他实
物的花纹形制足以决定此坑堆积中的实物的最

晚时期，而不是堆积的最晚时期”。同样揭示了早期灰坑中
不能出现晚期器物，晚期灰坑中能出现早期器物的地层学
原理，同时，陈梦家已经认识到坑内堆积和灰坑本体非同一
概念，有不同的时间指向。

20世纪 90年代至 21世纪初期，学术界对灰坑的探讨
迎来了高潮，多位学者撰文对灰坑的性质、内涵、用途等进
行探讨。其中，拓古、问鼎两位先生在《对灰坑的讨论》一文
中，正式提出灰坑与坑内堆积并非一个概念，两者所反映的
时间概念亦不同，自此，学术界对于“灰坑”的关注从坑内遗
物转移至灰坑本身，且基于多学科合作的背景以及出于“透
物见人”的学科目标，学者们多侧重分析灰坑的实际用途。

灰坑“开口线”的绘制是个仍在探讨的问题，卜工较早
对灰坑封口线的处理发表自己的观点，他提出堆积与坑口
整合或堆积原状与坑口并未持平，后期破坏成整合的状况
下，坑口线应用实线将坑口两点持平连接（图二，1），若坑内
堆积未满，或溢出（图二，2、3），则应用虚线将坑口两点持平
连接。甘创业分别在“封口线”是坑的口部线和坑内堆积的
上部线的视角下探讨了“封口线”绘制问题，蒋晓春则建议
如果坑内堆积不能分层, 应对坑内部分留白，且应如实按
坑外地层平面线画灰坑口沿外的线（图二，4）。实际上，现今
学术界尚未对灰坑“开口线”的性质做出统一规定，而发掘
简报、发掘报告中多将此类线作为灰坑的开口线，而非坑内
堆积线。但出于科研目的，学者在撰写发掘简报、发掘报告
一类资料时，应该对该类线做出明确指示，并且得基于仔细
观察后，最大程度地还原坑内堆积状况。

对灰坑功能的探讨也是现今研究的重点。卜工建议对
灰坑性质的认定必须从灰坑的特点和整个遗址的环境、遗
迹构成等综合情况加以考虑，才能确定，已有许多学者对祭
祀坑、器物坑、灰坑葬等坑状遗迹进行详细的描述，发掘简
报与发掘报告中也相应有对灰坑用途的推测。

通过以上对灰坑概念以及研究历史的梳理可知，由于
发掘水平以及学科目标的不同，各个阶段对于灰坑的相关
理解也随之改变，灰坑实际上是尚不知道确切用途的坑状
遗迹的代名词，对于灰坑封口线的绘制，学术界应尽快就其
性质做出明确的规定，从而进一步促进对灰坑的研究。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历史学院）

受“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影响，汉代墓葬大
量使用模型明器进行陪葬，为墓主人“复原”汉代社
会的日常生活。陶井作为汉代墓葬中重要的一种随
葬品，在模型明器的组合中占有重要地位。其分布
之广、延续时间之长，表明使用陶井随葬在汉代社
会的丧葬习俗中具有相当高的普遍性。

目前，关于汉墓陶井的研究多集中于器物的
类型分析和年代判断，而针对使用陶井所暗含的
象征意义则探讨较少。陪葬所使用的明器，本身已
不具有实用功能，而背后所代表的象征意义则是
模型明器相关研究的重要考量。物质决定意识，作
为对于“阳间”生活的反映，模型明器的象征意义
不会超出汉代社会的生活范围。而陶井的象征意
义在整个模型明器组合中具有特殊性，这种特殊
性来源于人们对于水井的功能赋予。墓葬中的陶
井可以看作是现实世界里关于水井的抽象符号，
探究陶井的象征意义离不开对于现实世界水井的
功能探讨。

陶井象征着生产生活用水

作为小农经济下的农业社会，对水资源的依赖
贯穿社会生产与日常生活。井的出现是古代先民改
造自然、有效利用水资源的一大创举，使人们在一
定程度上可以远离河流而定居，扩大了先民的活动
范围。井的基本功能便是汲取地下水资源，《韩非
子·外储说右上》有言“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
使用清洁、稳定的地下水资源是汉代社会蓬勃发展
的重要保障。

由于井田制的崩溃和汉代庄园经济的发展，水
井也由官府掌管的公共设施逐渐向千家万户中普
及，一口水井更是私人财产的组成部分。东汉道
家典籍《太平经》以一种夸张的手法描述水井普及
的图景，“今一大里有百户，有百井；一乡有千户，
有千井”。除了私人财产外，井在先秦及秦汉时期
更是作为物物交易的场所，“市井”一词便由此而
来。《史记正义·平准书》中关于“市井”一词解释为

“古人未有市，若朝聚井汲水，便将货物于井边货
卖，故言市井也。”

井的基本功能便是汲水，稳定的水资源对于生产生活至关
重要。农业因水而兴，家庭因水而富。以模型的形式将一口水井
带入墓中，正是为了营造富足安乐的地下庄园。所以，模型明器
陶井的第一重象征意义便是生产生活用水，以保证墓主人在

“往界”的生产生活不受缺水影响。

陶井象征着副食品的储藏和取用

明器陶井除了代表着水井汲水的基本功能外，还受水井的
延伸功能影响，从而寄托了墓主人在“往界”衣食无忧、生活富
足的美好愿望。水井的延伸功能便是肉类果蔬等副食品的短期
储藏，这是由于水井内部温度较低，冷热交换缓慢且储藏几乎
没有成本。水井成为普通百姓冷藏设施的主要选择，从水井中
取出源源不断的副食品也是明器陶井的象征意象。

古代冷藏设施主要有凌阴、冰室等，这类设施不论是考古
发现还是文献记载都比较丰富。例如新石器时代山西襄汾陶寺
遗址 IFJT3中面积约 200平方米的凌阴遗址，陕西凤翔秦雍城
凌阴遗址等。《诗经·豳风·七月》曰“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
入凌阴”，《越绝书》也记述了吴王阖闾与越王勾践都有冰室建
筑。冰室与凌阴的功能应该类似，都是高等级贵族与王室进行
储冰冷藏的建筑。不过这些储冰设施在先秦及秦汉时期都不是
普通百姓所能够拥有的，一方面，普通百姓五口之家所能产生
的食物剩余是有限的，建造储冰建筑用来进行食物保存在经济
上并不划算。另一方面，腌制、熏制等食品加工方法在先秦两汉
时期已经非常普遍，对于需要长期储存的食物剩余，这些方法
显然更为方便快捷。不过对于一些需要短期储存、随时取用的
食品剩余，腌制等方法便不太适用，水井就成了承担这部分需
要的较为合适的选择。

《释名疏证补》载“藏肉于奥内，稍出用之也。”毕沅引《礼
记正义》解释“奥”的含义“奥，谓藏之深”。对于普通百姓来
说，满足阴凉地深的食物储藏之所最可能的就是水井。在汉代
聚落遗址中，水井的结构为推测这口井的功用提供了线索。比
较典型的是辽阳三道壕汉代聚落第三居住址 J2和第五居住址
土窖井，简报中介绍了这两口井的结构，都是在一口土窖内筑
起方木壁井。其结构与郑韩故城阁老坟村北地下冷藏遗迹十
分相似，充分利用了井冷热交换不顺畅，在地深之处用以储藏
的特点。除此之外，在内黄三杨庄汉代聚落中也同样发现了设
置比较有特点的水井。以第二号庭院为例，水井设置在该庭院
南门东南侧约九米位置，为砖砌圆形竖井。值得注意的是，二
号庭院的西南侧便是略呈椭圆形的大型池塘遗迹，池塘南北
最长 23.6米，东西最宽 16.5米。对于一户人家来讲，这处池塘
完全满足日常的生产生活用水。在如此丰富的地表水资源外，
仍要另外开设一口水井，那么这口水井的功用显然不单单只
是满足日常用水，作为食品短期储存的设施应是这口水井的
功能延伸。

作为一种延伸功能，利用水井进行副食品的短期储存，这
种行为是否被明器陶井所抽象转化，仍然要放在墓葬中整个明
器组合的背景下考虑。模型明器随葬在战国末期及秦时期出
现，经过两汉时期的发展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形成较为统一的随
葬品模式。构建起了以仓（囷）、灶、井为核心，包括圈厕、碓磨、
庭院房楼等多样化的模型明器组合。墓葬是现实的反映，在厚
葬观念盛行的汉代，为墓主人营造全方位的地下生活空间是建
造墓葬的核心理念。《汉书·食货志》中记载了一个汉代家庭理
想化的生活模式“还庐树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于疆易，鸡
豚狗彘毋失其时”。在小农经济下，社会最大的追求便是生活稳
定、衣食无忧，正如《诗经·大雅·民劳》所言“民亦劳止，汔可小
康”。墓内的随葬品，特别是模型明器的使用上，会充分考虑并
最大化复原汉代社会关于美好生活的愿景。对比随葬品的选择
可知，仓（囷）是五谷主粮的象征，灶与碓磨是食物加工工具，庭
院房楼是居所的象征，动物圈舍是家庭饲养业的象征。在这具
体意象之中，唯独缺少了“瓜瓠果蓏”等副食品的位置。作为生
活条件重要的代表性事物，副食品的使用与剩余关乎民众能否
达到“小康”的水平。在理想化的“生活”空间中，墓葬会极大程
度地复原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幻想，在这种营造理念下，副食
品的取用是一定考虑在内的。模型明器组合中，只有陶井才与
副食品的储藏与取用有关。

综上，陶井作为模型明器参与到墓葬的随葬品组合之中，
其所代表的象征意义就成为了该种器物能够应用，并普及推广
至全社会的重点所在。应该说，墓葬中的随葬品都具有一定的
象征意义，都是营建墓葬的人某种思想和精神的寄托。同时，这
种寄托又不会超越时代而存在，寻找随葬品的象征意义必然要
通过与现实生活相互联系与对比。陶井的象征意义同样来自于
现实世界中的水井。一方面，陶井象征着生产生活用水，这种象
征来自于水井的基本功能。另一方面，陶井还象征着副食品的
储藏与取用，这一层象征意义来自于水井的延伸功能。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考古学院）

▲图一 良渚文化玉锥形器分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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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文化成组玉锥形器功能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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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礼制的出现是中国古代社会踏入文明的重要标志，良
渚社会作为早期中国礼制文明的先锋，是由玉器所表述的
文明社会，率先形成了一套等级有序的器用制度，以不同规
格的随葬品配置承载着不同墓葬的器用内涵。玉冠状器、玉
半圆形饰、玉琮、玉璧、玉璜、玉钺、玉三叉形器、花斑石钺、
成组玉锥形器等器类在瑶山遗址和反山遗址等地的大墓中
构成成套的礼器组合，是高等级人群掌握的礼器资源，在不
同时间、空间和等级的墓葬中存在不同的配置。

玉锥形器为良渚文化典型玉器，未见文献著录，因其用
途不一，依据形制特征定名。在墓葬中主要存在三种使用方
式：第一种为单数成组放置于墓主人头部，尖端朝上，其中
一件最长，其余成对渐短；第二种为单件放置于墓主人身
侧；第三种为随葬于觚旁。

玉器的形制造型主要受到功能用途、制作工艺和文化
传统等因素的制约，良渚文化墓葬墓主人头部成组玉锥形
器以不同规格的数量与形制配置，标示墓葬等级与墓组单
位，从宏观聚落等级与微观聚落布局两个角度，勾勒出良渚
古城及周边地区层次分明的社会结构。

玉锥形器的形制分类

玉锥形器主要由榫头、锥体和锥尖组成，根据有无明显
凸出的榫头分为甲类凸榫和乙类无榫。每类可以锥体和锥
尖的形态分为A型方柱体方锥尖、B型圆柱体圆锥尖和C
型方柱体圆锥尖。每型又依据锥体与锥尖之间是否明显内
收形成折棱，细分为 a、b两个亚型（图一）。

成组玉锥形器具有标示墓葬等级的功能

用钺墓葬以墓主人头部成组玉锥形器的数量标示墓葬
等级，有序的配置规格呈现出良渚古城及周边地区层次分
明的等级格局。

成组玉锥形器与墓葬等级的对应关系 在良渚文化高
等级大墓的玉礼器组合中，玉璜与玉石钺不共存，当为墓主
人性别指征物。玉琮、玉璧、玉璜（或玉钺）共出的墓葬随葬
品最为丰富，其他玉礼器均与其具有固定的伴存关系，故以
上述四种玉礼器为主要标准，将良渚古城及周边地区良渚

文化墓葬划分为五个等级。以瑶山、反山遗址为例，第一等
级墓葬随葬玉琮、玉璧、玉璜（或玉钺），随葬品总数在 100
件/组以上。第二等级墓葬随葬其中之二，随葬品总数在
50-100件/组之间。第三等级墓葬随葬其中之一，随葬品总
数在 20-50 件/组之间。第四等级墓葬仅随葬一件玉冠状
器，随葬品总数在20件/组以下。第五等级墓葬仅随葬小件
玉饰和陶石器。其中，瑶山遗址不见玉璧，M7、M10、M12与
反山遗址第一等级墓葬的随葬品种类和数量不相上下，且
皆出土成组玉半圆形饰，归为同级墓葬。

墓主人头部成组玉锥形器仅出土于用钺的男性墓葬，
依墓葬等级由高至低逐级形成单数排列的有序规格，进而
印证以上等级划分标准的客观性。同时，不同遗址的配置层
次凸显瑶山、反山遗址在良渚古城及周边地区的核心地位，第
一、二等级墓葬出土成组玉锥形器的数量最多且饰刻纹饰，同
为良渚古城内的姜家山遗址同级墓葬稍显逊色（表一）。

等级标示功能的应用范围 成组玉锥形器的等级标示
功能主要存在于良渚文化早期晚段至中期阶段良渚古城及
周边地区的用钺墓葬。这一时空区域内发表的遗址有瑶山、
反山、姜家山、文家山、卞家山、仲家山、庙前、黄路头和上口山
遗址等地。另外，古城东部后头山M9还见有5件一组，但与墓
葬等级无关，已超出功能应用的空间范围。至良渚文化晚期，
除黄路头M18之外，良渚古城及周边地区已基本不出土成组
玉锥形器，太湖东部福泉山遗址偶见，与石钺无伴存规律，也
与墓葬等级无关。伴随着成组玉锥形器丧失标示墓葬等级的
功能，太湖东部、北部聚落崛起，良渚社会内部权力结构剧
变，由以良渚古城为中心的单核格局裂变为多核并立。

成组玉锥形器具有标示墓组单位的功能

一段时期内延续不断埋入墓葬的墓地应为稳定的社会
群体规划而成，作为社群身后所居之所，其布局结构当为生
前社会关系的映射。卞家山遗址揭示出的良渚文化墓葬年代
连贯、分布有序，大多处于良渚文化早期晚段至中期阶段，墓
地具有独立完整的分布格局，可以墓主人头部成组玉锥形器
辨识的墓组单位，当有其所对应的社会单元。

成组玉锥形器与墓组单位的对应关系 卞家山遗址墓
葬大致分为朝南和朝北两种头向，墓主人头部随葬玉锥形

器的墓葬均为头向朝南，玉锥形器皆为素面。除M32为第
三等级，M46为第四等级之外，其余墓葬均为第五等级。

T12-T11-T11’内墓葬可依据墓主人头向、头部成组
玉锥形器以及其他随葬品的配置情况区别为南排西组、南
排中组和南排东组，各墓组主要包含一座朝南和两座朝北
的墓葬。其中头向朝南的M5、M57、M60墓主人头部均随葬
3 件甲 Bb 型成组玉锥形器，且腹部或脚部另配 1 件甲 Bb
型，墓室中部各出土1件石钺，墓室北部皆放置鼎、豆、罐等
陶容器各1件。其余头向朝北的墓葬墓室中部均配1件甲B
型玉锥形器，且M47、M56、M61还伴有1件漆觚出土。

北部T14-T13-T13’内墓葬也可划分为北排西组、北
排中组和北排东组，各墓组以一座朝南和一座朝北的墓葬为
核心。其中头向朝南的M7、M11、M27墓主人头部均为1件
甲Bb型和1件乙B型玉锥形器组合随葬，墓室中部都出土1
件石钺或石刀，墓室北部皆见鼎、豆、罐各1件。其余头向朝
北的M8、M13、M33墓主人头部均放置1件陶盆（表二）。

墓组单位所代表的社会单元 卞家山遗址墓地具有
“墓地—墓排—墓组”三个层级，墓地至少分为南北两排，各
排均可辨识出三个墓组。同排墓组应为并列关系，具有相似
的墓葬构成与成组玉锥形器的形制数量配置。随葬石钺的
墓葬基本为头向朝南，随葬纺轮的墓葬大多为头向朝北，石
钺与纺轮不共存，且这两种生产工具在环太湖地区与墓主
人性别高度相关，俨然已显现出男性使用石钺与女性使用
纺轮的生产分工，故可推测朝南墓葬均为男性墓，朝北墓葬均
为女性墓。

包含朝南与朝北的墓葬的墓组可能为社群的最小经济
单元——“家庭”，保安桥台Ⅰ即见类似墓组，也可类比普安
桥、仙坛庙遗址等地的成排土台，墓葬围绕多个并列土台之
上的房址成组分布。对比陶器形制，南排墓组的年代略晚于
北排，或为并存三个家族的自然延续。

对良渚社会用玉内涵与功能的探究，进一步揭示出早
期中国文明的本质，即以血缘组织为基础的礼制文明。用
玉制度为良渚礼制文明的核心，用玉组合为良渚玉礼文
明的外在体现。墓主人头部成组玉锥形器以不同数量和形
制规格，标示墓葬等级与墓组单位，从宏观聚落等级与微观
聚落布局两个角度，勾勒良渚古城及周边地区的社会结构。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考古学院）

图二

▲表一 良渚文化早期晚段至中期阶段良渚古城及周边地区各级墓葬墓主人头部成组玉锥形器配置表 ▲表二 卞家山遗址墓主人头部成组玉锥形器及其他随葬品配置与墓组单位对应表


